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健康元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快报暨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

，

尚须

最终核算

，

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２３

，

３２８．６１ ２６７

，

０４８．６４ ２１．０７％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８５

，

０７６．７０ ６３

，

５４１．４９ ３３．８９％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８６

，

５１６．８６ ６３

，

８８２．１７ ３５．４３％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５７

，

０３１．７２ ３３

，

５６７．３８ ６９．９０％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３２９ ０．２５４８ ６９．９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４６％ １０．７５％

增加

４．７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６９９

，

７８８．２１ ６１４

，

５９７．５１ １３．８６％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

万元

）

３６８

，

８２３．１６ ３１２

，

１３４．９９ １８．１６％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８０ ２．８４ －１．４１％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

，

公司主营收入实现

３２．３３

亿元

，

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２１．０７％

，

主要系因焦作

健康元

、

海滨制药等业务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７０

亿元

，

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６９．９０％

，

其中主营业务产

带来的利润约为

５．６３

亿元

，

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约

１１３％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１４ 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一致药业、一致 B� � � � 公告编号：2010-28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

《

关于收购国药控股深圳中药有限公司

52.61%

股权

的公告

》。

2010

年

10

月

12

日

，

本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成功摘牌

，

以挂牌价格

2,714.13

万

元人民币取得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公开转让的国药控股深圳中药有限公司

52.61%

股权

。

本

公司就此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

股权过户手续将在近期办理完毕

。

特此公告

。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要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的销量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

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

增减

（

％

）

多媒体电子

ＬＣＤ

电视

９８３

，

３８４ １

，

１２２

，

８８６ －１２．４２％ ５

，

１９０

，

８５５ ５

，

５２７

，

０８９ －６．０８％

其中

：

ＬＥＤ

背光

源液晶电视

１８５

，

９１６ －

不适用

３３９

，

３２７ －

不适用

ＣＲＴ

电视

６１５

，

１４２ ６９２

，

１７２ －１１．１３％ ４

，

３７５

，

１５０ ４

，

０７９

，

７９１ ７．２４％

ＡＶ

产品

１

，

６８９

，

９４５ ２

，

８９２

，

９０５ －４１．５８％ １２

，

０５８

，

５０９ １６

，

６８１

，

４０９ －２７．７１％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３

，

５８８

，

１４３ １

，

３２３

，

２８９ １７１．１５％ ２３

，

７３１

，

６５６ ９

，

２９８

，

２８２ １５５．２３％

家电

空调

９０

，

９７６ ７４

，

１９３ ２２．６２％ １

，

４６７

，

６１２ ８４０

，

７９６ ７４．５５％

冰箱

４３

，

７０２ ３４

，

０５０ ２８．３５％ ５５０

，

２９４ ４７１

，

３８１ １６．７４％

洗衣机

８０

，

１２１ ６４

，

９８９ ２３．２８％ ３５２

，

８７８ ２６６

，

５２０ ３２．４０％

本公司主要产业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

多媒体电子产业

６２．３０％

，

移动通讯产业

８．９３％

，

家电产业

７．２７％

。

特此公告

。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0－5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8

月

3

日起停牌

。

自停牌之日起

，

公司及有关各方

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目前

，

公司仍需就重大资产重组的某些事项与有关方面作进一步

地协调和沟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 �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0-52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

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成都中院

）

起诉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建设

）。

成都中

院已受理此案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成都中院应诉通知书

（

2010

）

成民初字第

683

号

。

二

、

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

）

各方当事人

原告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

被告

：

倍特建设

被告

：

本公司

（

二

）

纠纷的起因

、

依据及请求

原告民事起诉状载明

，

倍特建设曾向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高新支行借款

，

截至

2005

年

4

月

30

日倍特建设尚欠本金

5657.38

万元

。

本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

2005

年

8

月

，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

将其对倍特建设

、

本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

原告

。

本次转让后

，

倍特建设陆续偿还了

1050

万元本金和

300

万元本金及所对应的利息

。

2010

年

3

月

，

原告与倍特建设和本公司达成

《

还款协议

》，

约定倍特建设从

200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1

年

9

月

20

日分

六次对欠款进行清偿

，

本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倍特建设仅依据

《

还款协议

》

履行了第一期还款

义务

。

鉴于上述情况

，

原告向成都中院起诉被告

，

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

1

、

判令解除原告与二被告于

2010

年

3

月

3

日签定的

《

还款协议

》。

2

、

判令倍特建设立即归还欠款本金

3807.38

万元及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

利息从

2005

年

3

月

20

日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

，

按日万分之

2.1

计收利息

，

并对未支付的利息按季计收复息

，

截至

2010

年

9

月

1

日为

19

，

524

，

886.29

元

）。

3

、

判令倍特建设承担违约金

（

从

2010

年

6

月

21

日计算至法院确认

《

还款协议

》

解除之日止

，

每日按

7

，

305

，

109.27

元的万分之五计算

）。

4

、

判令倍特建设就已归还的

1050

万元支付相应的利息

（

利息从

2005

年

3

月

20

日计算至本息清偿

之日止

，

按日万分之

2.1

计收利息

，

并对未支付的利息按季计收复息

）。

5

、

判令本公司对上述倍特建设就

2

、

3

、

4

项诉讼请求应偿还的全部欠款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

6

、

本案诉讼费

、

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

三

、

本案尚未开庭

。

四

、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存在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

仲裁事项

。

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可能对本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应诉通知书

（

二

）

民事起诉状

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17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站

。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立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２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２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７３００

万元

８５９．３２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４９７

元

０．０１７６

元

－

其中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情况如下

：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４４００

万元

－１７９．９３

万元 约

２３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９０２

元

－０．００３７

元 约

２３４５％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青蒿素产业盈利情况没能改善

，

亏损幅度较去年同期较大幅度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经营情况

，

如

？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与本公告的预计业绩发生较大幅

度偏离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

？

１５

？

号

—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及

修正公告格式指引

》

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２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立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

证券简称

、

经营范围的议案

》（

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

公司名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正式由

“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

变更为

“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浩军

；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

：

仪器仪

表

、

仪表元器件

、

家用电器

、

电子产品

、

电工器材及原材料

、

机电一体化设备

、

计算机及工业控制软件的制

造

、

销售

；

电力自动化系统

、

电力信息系统开发

、

设计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

销售

；

电力电子设备及电网终端设

备

、

电力通讯设备

、

高低压电器的开发

、

设计

、

制造

、

销售

；

电力管理软件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仪器仪表技

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开发

，

仪器仪表新产品的科技开发及咨询服务

，

从事投

资业务

，

本企业生产的仪器仪表

、

仪表元器件的配送

（

不含货物运输

）

及相关配送信息咨询服务

；

货物进出

口

、

技术进出口

（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

、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

营

）。

经公司申请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

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起变更为

“

华智控股

”，

证

券代码不变

。

特此公告

。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ST商务 股票代码：000863� � 公告编号：2010-027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星期五

）

14:30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0

年

10

月

12

日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郑洋先生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4

人

，

共计参加大会股份数为

56,915,200

股

，

占股本总额的

32.5936%

。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

，

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

其中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

参加大会股份数为

54,870,22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1.42%

；

（

2

）

网络投票的股东

40

人

，

代表股份

2,045,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711％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

1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

现场会议表决情况

：

同意

16,00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网络会议表决情况

：

同意

2,04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47％

；

反对

40500

股

，

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9804％

；

弃权

1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通过

。

五

、

出席会议的前十大股东出席会议的表决情况

（

附后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指派熊志辉

、

叶晓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会议形成的

《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合法

、

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0 月 13 日

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议案

１

持 股 数 量

１

唐安光 同意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树彬 同意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刘建彤 同意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成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接受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委托

，

指派熊

志辉律师

、

叶晓东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大会

"

）

进行法律见证

，

并根

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规则

"

）

及深圳和

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

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的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网

。

本次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4

：

30

时在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经审

查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二

、

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

1

、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

代表

54,870,220

股

,

占股本总股份的

3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

人

，

代表股份

2,045,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711％

。

2

、

列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经验证

，

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为

：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事项完全一致

。

四

、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大会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

按照

《

公司章程

》

规定程序进行监票

，

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利阳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利阳科技

)

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

。

现场会议表决情况

：

同意

16,00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

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网络会议表决情况

：

同意

2,04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47％

；

反对

40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9804％

；

弃权

1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通过

。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

，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五

、

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盖章）

主任律师（签名）：熊志辉

经办律师:��熊志辉 律师

叶晓东 律师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４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１０

月

１２

日和

１０

月

１３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２０％

，

属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巨潮资讯网

》

刊登

《

关于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澳大利亚佩利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上市公司全球星矿业公司的公告

》（

以下

简称

“

要约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

北京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佩利亚与全球星

矿业签署了

《

要约收购意向协议

》，

佩利亚拟以现金方式每股

１．６５

加元要约收购全球星矿业全部已发行

普通流通股和已发行但尚未行使的期权

（

行权价在

１．６５

加元要约价之下

）

所对应的普通股

，

总计

１．１１５

亿

股

。

此次交易尚需获得加拿大

、

澳大利亚及中国的监管批准

。

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披露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时发布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１

）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９６．００

增长

６５．９１％ －－ １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 ０．２８ ０．２１

增长

４．７６％ －－ ３３．３３％

公司维持三季度业绩预告

：

２０１０

年初至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末本公司累计净利润预计数为

３．５－４．５

亿

元之间

。

３

、

经征询本公司管理层

，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４

、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其确认在未来三个月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

、

定向增发及其他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局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本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

《

要约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

所揭示有关公司此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

１

、

政治

、

法律及政策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中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和多米尼加的政策与法律

，

投资行为须符合各国

（

及地区

）

关于

外资投资

（

收购与并购

）

的法规

，

存在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针对交易出台决议

、

法律或调查行动的风险

。

本

次交易将严格按照资产所在国的政策

、

法律行事

，

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政策与法律风险

。

２

、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铜价的走势下跌带来的风险

。

公司将认真做好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的市场分

析与研究

，

制定稳妥的营销策略

，

有效控制市场风险

。

３

、

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币种为美元

，

收购后经营过程中还涉及加元

、

比索和澳元等货币

。

伴随人民币的升值

，

各项

外币汇率亦不断变化

，

对本次收购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

。

公司将认真研究外汇市场的行情变化

，

尽可能降

低外汇风险

。

４

、

运营风险

鉴于本次收购涉及加拿大及多米尼加两国

，

资产所在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法制

、

意识形态诸方面与

中国具有较大差异

。

完成收购后

，

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

本次收购以控股子公司佩利亚为交易主体

，

佩利亚拥有国际化的管理团队

，

其高级管 理 层人 员

具备丰富的矿山经营管理经验

，

有能力对目标公司实施有效的管理

。

同时

，

本公司将通过对佩利亚

董事会的控制

，

依托公司在技术

、

管理

、

营销方面的专业优势

，

协同努力

，

实现该海外项目的安全运

营

。

５

、

资源风险

全球星矿业实际储量与公告数据存在差异风险

，

由于全球星矿业的矿产资源量和储量信息遵循加拿

大证券管理局

（

ＣＳＡ

）

的

ＮＩ ４３－１０１

的规例

，

因此

，

其资源储量数据较真实

、

可靠

。

６

、

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交易还受限于

：

第三方更优报价

、

全球星矿业股东对要约的接受率至少达到

６６．６７％

、

全球星矿

业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

及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监管批准

，

因此

，

交易具有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关

注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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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0-021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

参股的 G R G I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电

运通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运通国际

"

）

转来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函件

。

该函件

表示运通国际参与新股申购的

GRG INTERNATIONAL LTD

（

以下简称

"GRGI"

）

将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在

GRGI

新股发行过程中

，

运通国际投资

40

万澳元以每股

0.20

元的价格全额认购

200

万股

（

详见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编号为

"

临

2010－019

号

"

的公告

）。

GRGI

完成此次

IPO

后

，

其总股本为

105,925,503

股

，

运通国际持有

GRGI 8,897,282

股股份

，

占比

8.40%

。

特此公告

！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0-4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以专人

送达

、

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会议由董事长关锡友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全资美国子公司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2010-45

《

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全资美国子公司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0-45

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全资美国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海外市场拓展需要

，

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

150

万美元

，

设立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子公司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五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

公司

9

名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全资美国子公司的议案

》。

3

、

投资行为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

二

、

出资方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2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

3

、

注册地址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

号

4

、

股东情况

：

本公司持有

80%

股权

，

沈阳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0%

股权

5

、

法定代表人

：

梅冬岩

6

、

成立日期

：

2003

年

4

月

15

日

7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三

、

美国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子公司

2

、

注册资本

：

150

万美元

3

、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

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50

万美元

，

占其注

册资本的

100%

，

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

4

、

经营范围

：

机床及其相关部件进出口

、

销售

、

仓储

、

分拨

、

产品展示

、

售后服务

、

技术人

员培训

5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四

、

出资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成立美国子公司事项是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作出

，

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

五

、

本次成立美国子公司的目的

、

资金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成立美国子公司的目的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

同时也是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

，

美国制造业一直

保持着较强的发展势头

，

机床消费量在不断提高

，

为实现公司国际化目标

，

进一步拓宽海外

销售平台

，

公司投资成立美国子公司

。

2

、

资金来源

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

以货币

资金形式投入

。

3

、

本次成立美国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公司现有的美国地区销售方式

，

公司无法满足美国市场客户对售后服务的要求

。

成

立美国子公司后

，

公司可满足服务人员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售后的要求

，

保证备品备件的及时

供应

，

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

达到建立良好销售渠道

，

实现海外市场快速扩张的目的

。

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

出

资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0.71%

，

且设立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

。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无重大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